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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7_AC_94_E8_c80_235944.htm 第七章法律关系 第一

节法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是法律调整在人们行为的过程中

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

态。与一般的社会关系相比，它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1

）法律关系是以法律为前提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而出现的一种状态，因此，没有法律的存

在，也就不可能形成与之相应的法律关系。凡纳入法律调整

范围内的社会关系都可称之为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是

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内容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

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法律化的社会关系

，当事人之间按照法律规定或约定分别享有一定的权利或承

担一定的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联结人们之间的关系； 

（3）法律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手段的社会关系。在

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是国家意志，体现了国家对各种行为

的态度。因此，一旦一种社会关系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内

，就意味着国家对它的保护。 第二节法律关系的种类 根据不

同的标准对法律关系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基本法律关系

、普通法律关系与诉讼法律关系 这是按法律关系所休现的社

会内容的性质所作的分类。 基本法律关系是由宪法或宪法性

法律所确认或创立的、直接反映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基本性质的法律关系。基本法律关系是社会中根本性的权利

和义务关系，直接反映社会基本利益结构，并构成其他法律

关系的基础． 普通法律关系是依据宪法以外的法律而形成的



，存在于各类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关

系中的大部分是普通法律关系。 诉讼法律关系是依据诉讼法

律规范而形成的，存在于诉讼程序之中的法律关系。当基本

法律关系和普通法律关系受到破坏或引起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时，由于提起诉讼，诉讼法律关系便产生了。 二、平权型法

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 这是按照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

是否平等所作的分类。 平权型法律关系又称平向法律关系，

是存在于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谓法律

地位平等，指的是当事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就是既不存

在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也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职

权而支配对方的情形。这种平权型的法律关系以民事法律关

系最为典型。 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叫纵向法律关系，是一方当

事人可依据职权而直接要求他方当事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

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存在于具有职务关系的上、下级

之间，也存在于依法享有管理职权的国家机关和其管辖范围

内的各种主体之间。行政法律关系是典型的隶属型法律关系

。 三、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 这是根据法律关系主体

是否完全特定化所作的分类。 绝对法律关系指的是权利主体

特定而义务主体不特定的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的特点是

，只有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具体的，而义务主体则是不特定

的、不具体的。绝对法律关系以“一个人对一切人”的形式

表现出来，即一个特定的人与其他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相对法律关系是存在于特定的权利主体和特定的义务主体之

间的法律关系。相对法律关系的特点是参加法律关系的双方

或数方均是特定的、具体的人，其表现形式是“某个人对某

个人”。 除上述三种划分外，法律关系还可按部门法为标准



进行分类。如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

、诉讼法律关系等。 第三节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法律关系是

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一、法律关系主体 法律关

系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

承担义务的人，法律上所称的“人“主要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自然人是指有生命并具有法律人格的个人，包括公民、外

国人和无国籍的人。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称的概念，指具有

法律人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组

织。 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有权利能力，某些特定类型

的法律关系，除了要具有权利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行为能

力。所谓权利能力，就是由法律所确认的法律关系主体享有

权利或承担义务的资格，是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备的

前提条件。公民的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

力两种。一般权力能力是所有公民普遍享受，始于出生，终

于死亡，如人身权利能力等。特殊的权利能力须以一定的法

律事实出现为条件才能享有，如参加选举的权利能力须以达

到法定年龄为条件。 法人的权利能力始于法人依法成立，终

于法人被解散或撤销。法人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与法人成

立的目的直接相关，并由有关法律和法人组织的章程加以规

定。 行为能力是法律所确认的，由法律关系主体通过自己的

行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分为三

类。一类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第二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第

三类为无行为能力人。 与行为能力直接相关的是责任能力。

责任能力即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责任能力是

行为能行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的表现形式，它与关于行为能力

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即完全的责任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即限制行为能力人，而且无行为能力人则

是无责任能力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

年龄在不同法律中的规定是不相同的。 二、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又称权利客体

、义务客体或权利客体。它是将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

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没有法律关系的客体作为中介，就

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因此，客体是构成任何法律关系都必

须具备的一个要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